
附件1

大桥乡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2021年大桥乡党代会议工作经费

1.项目名称

2021年大桥乡党代会议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中共石屏县委印发关于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的实施方案》（石发〔2013〕18号）

《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屏县县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石政办发〔2014〕99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大桥乡人民政府
4.项目基本概况

组织召开大桥乡党代会
5.项目实施内容

召开党代会年会：（1）听取和审议乡党委、纪委年度工作报告；（2）听取乡党委班子成员述职述廉报告，并对乡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评议；（3）提交和收集代表议案，听取代表提案、提议办理情况的报告；（4）选举出席上一级党代会代表；（5）补选乡党委、纪委组成人员；（6）讨论决定乡有关重大事项。
6.资金安排情况

大桥乡党代表会议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标准为按1天核拨，每人每天0.022万元，预算代表人数50人，合计1.10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

8.项目实施成效

顺利完成大桥乡党代会的召开，促进党代表作用发挥，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加强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等成功经验。
项目二：2021年大桥乡人大代表会议工作经费

1.项目名称

2021年大桥乡人大代表会议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屏县县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石政办发〔2014〕99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大桥乡人民政府
4.项目基本概况

组织召开大桥乡人代会
5.项目实施内容

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人大代表活动，完成本级人大及上级人大交办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等事项。
6.资金安排情况

大桥乡人大代表会议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标准为按2天核拨，每人每天0.022万元、，预算代表人数54人，合计2.38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

8.项目实施成效

顺利完成大桥乡人代会的召开，增强宪法意识，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求真务实、做好政府报告；坚持依靠代表，改进审议形式；努力创造条件，提高代表素质。

项目三：2021年大桥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1.项目名称

2021年大桥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关于县人大工作经费的决定事项通知》（石通〔2016〕1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大桥乡人民政府
4.项目基本概况

为人大主席团开展相关履职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5.项目实施内容

组织人大代表活动，完成本级人大及上级人大交办事项，组织人大主席团会议，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的办公设备、办公耗材支出、加强自身建设包括人大活动室建设、村级人大活动室建设、为代表订阅必要的报刊和学习资料，代表履职培训，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视察、评议和调查研究。

6.资金安排情况

大桥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标准为每年5.00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

8.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党的领导，细化落实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职责，明确主席团成员工作分工，定期召开主席团会议，履行乡镇人大闭会期间的决定权和监督权，组织领导乡镇人大闭会期间的相关工作。

项目四：2021年大桥乡纪委工作经费
1.项目名称

2021年大桥乡纪委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屏县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暂行办法的通知》（石政办发〔2014〕24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大桥乡人民政府
4.项目基本概况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5.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工作环境。二是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增强监督合力，突出重大决策部署的监督检查，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三是继续深挖黑恶势力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强化纪检监察工作落到实处，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四是不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建设，抓大纪律审查力度，着力提升监督执纪工作水平。五是加强纪检队伍建设，建设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纪律部队”。  

6.资金安排情况

大桥乡2021年纪委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标准为每年3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

8.项目实施成效

促进大桥乡纪委落实监督责任，强化履职保障，保障大桥乡纪委工作需要的办公用品，办案设备等，破解办案后勤“保障难”问题。

项目五：2021年大桥乡人大代表活动工作经费
1.项目名称

2021年大桥乡人大代表活动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关于县人大工作经费的决定事项通知》（石通〔2016〕1号）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大桥乡人民政府
4.项目基本概况

组织开展代表活动。

5.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自身建设、包括组织人大代表培训学习、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评议工作、代表乡选民述职等各种活动、完成本级人大及上级人大交办事项，保持同选民的密切联系，通过走访、座谈、接待等多种形式、认真听取和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入伍、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述和意见等事项。
6.资金安排情况

大桥乡人大代表活动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标准每人每年0.1万元，预算代表人数54人，合计5.40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人大代表活动工作，有效增进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工作的了解，强化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存进了各级人大代表更好的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